
证券代码：000498 证券简称：山东路桥 公告编号：2024-100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4年

8月 30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经全体监事一致同意，会议通知于当日向全体监事发
出。与会监事一致推选监事范垚先先生主持会议。范垚先先生、张引先生、周斌先生、丁超先
生现场出席，李志勇先生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会议应出席监事5人，实际出席5人。会议的
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相关规定，选举范垚先先生为第十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至本届监事会任

期届满。
表决结果：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议案通过。
范垚先先生简历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21日披露的《第九届监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

公告》。
三、备查文件
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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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

本次股东大会部分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4.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8月30日(星期五)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8月30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8月30日9:15-

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4年 8月 30日 9:

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经十路14677号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四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周新波先生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由半数以上董事

共同推举董事、总经理林存友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授权委托代表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15人，代表股份1,015,696,15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4512%。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授权委托代表4人，代表股份976,453,91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62.9224%。
3.网络投票情况
出席网络投票的股东 211 人，代表股份 39,242,23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288%。
4.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12人，代表股份39,288,33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317%。
5.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议案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二）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票数

1,006,481,951

占百分
比(%)

99.0928

反对

票数

9,188,200

占百分
比(%)

0.9046

弃权

票数

26,000

占百分
比(%)

0.0026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关于两城至汾水高速、烟台至蓬莱高速、文登至双岛高速、济南至宁津高速、济南南绕
城高速、庆云至章丘高速出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
果

同意

票数

146,370,538

39,024,434

占百分
比(%)

99.8200

99.3283

反对

票数

236,100

236,100

占百分
比(%)

0.1610

0.6009

弃权

票数

27,800

27,800

占百分
比(%)

0.0190

0.0708

本议案关联股东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持有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776,564,176股，回避表决776,564,176股；关联股东山东高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为山东高速集
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与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系一致行动人，持有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92,497,537股，回避表决92,497,537股。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3.《关于授权子公司向关联方申请借款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
果

同意

票数

144,373,638

37,027,534

占百分
比(%)

98.4582

94.2456

反对

票数

2,174,800

2,174,800

占百分
比(%)

1.4831

5.5355

弃权

票数

86,000

86,000

占百分
比(%)

0.0586

0.2189

本议案关联股东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持有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776,564,176股，回避表决776,564,176股；关联股东山东高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为山东高速集
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与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系一致行动人，持有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92,497,537股，回避表决92,497,537股。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4.《关于增加2024年度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
果

同意

票数

1,013,411,051

37,003,234

占百分
比(%)

99.7750

94.1838

反对

票数

2,191,200

2,191,200

占百分
比(%)

0.2157

5.5772

弃权

票数

93,900

93,900

占百分
比(%)

0.0092

0.2390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5.《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该议案经逐项表决，审议通过了全部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5.01选举林存友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本议案为累积投票议案。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

得票情况

票数

1,011,956,181

35,548,364

占百分比(%)

99.6318

90.4807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5.02选举万雨帆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本议案为累积投票议案。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

得票情况

票数

1,011,600,177

35,192,360

占百分比(%)

99.5967

89.5746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5.03选举马宁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本议案为累积投票议案。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

得票情况

票数

1,011,599,270

35,191,453

占百分比(%)

99.5966

89.5723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5.04选举彭学国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本议案为累积投票议案。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

得票情况

票数

1,011,599,271

35,191,454

占百分比(%)

99.5966

89.5723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5.05选举程佩宏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本议案为累积投票议案。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

得票情况

票数

1,011,599,376

35,191,559

占百分比(%)

99.5967

89.5725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5.06选举赵明学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本议案为累积投票议案。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

得票情况

票数

1,011,599,964

35,192,147

占百分比(%)

99.5967

89.5740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林存友先生、万雨帆先生、马宁先生、彭学国先生、程佩宏先生、赵明学先生当选为公司第

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6.《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该议案经逐项表决，审议通过了全部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6.01选举宿玉海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本议案为累积投票议案。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

得票情况

票数

1,011,607,150

35,199,333

占百分比(%)

99.5974

89.5923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6.02选举魏士荣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本议案为累积投票议案。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

得票情况

票数

1,011,836,857

35,429,040

占百分比(%)

99.6200

90.1770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6.03选举张宏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本议案为累积投票议案。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

得票情况

票数

1,011,604,747

35,196,930

占百分比(%)

99.5972

89.5862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6.04选举李建军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本议案为累积投票议案。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

得票情况

票数

1,011,605,050

35,197,233

占百分比(%)

99.5972

89.5870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上述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宿玉海先生、魏

士荣先生、张宏女士、李建军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7.《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该议案经逐项表决，审议通过了全部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7.01选举范垚先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
本议案为累积投票议案。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

得票情况

票数

1,011,623,239

35,215,422

占百分比(%)

99.5990

89.6333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7.02选举张引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
本议案为累积投票议案。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

得票情况

票数

1,011,784,239

35,376,422

占百分比(%)

99.6149

90.0431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7.03选举李志勇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
本议案为累积投票议案。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

得票情况

票数

1,011,610,446

35,202,629

占百分比(%)

99.5977

89.6007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范垚先先生、张引先生、李志勇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将与公司职工代表大

会选举产生的两名职工代表监事周斌先生、丁超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十届监事会。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
2.律师姓名：陈瑜、田峰宇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关于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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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

议于2024年8月30日在公司四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会议通知
于当日向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发出。会议应出席董事 10人，实际出席董事 10人。
与会董事一致推选董事林存友先生主持会议，所有董事现场出席会议。公司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林存友先生为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林存友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议案通过。
林存友先生简历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21日披露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六十七次会议决

议公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聘任万雨帆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聘任万雨帆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议案通过。
万雨帆先生简历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21日披露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六十七次会议决

议公告》。
此议案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赵明学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聘任赵明学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赵明学先生具有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任职资格符合相关要求。
表决结果：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议案通过。
赵明学先生简历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21日披露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六十七次会议决

议公告》，联系方式附后。
此议案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裴仁海先生为公司总会计师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聘任裴仁海先生为公司总会计师，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裴

仁海先生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议案通过。
此议案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五）逐项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1.关于聘任赵明学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聘任赵明学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议案通过。
赵明学先生简历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21日披露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六十七次会议决

议公告》。
2.关于聘任王宇驰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聘任王宇驰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王

宇驰先生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议案通过。
3.关于聘任王可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聘任王可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王可

先生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议案通过。
上述议案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公司董事会未设置职工代表董事，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董

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六）逐项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1．关于选举董事会战略与发展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战略与发展委员会议事规则》等规定，经公司董事长提名，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战略与发展委员会由三名委员组成，召集人林存友先生，委员马宁先生、宿
玉海先生（独立董事）。本届委员会与董事会任期一致，职责权限、决策程序、议事规则等遵照

《公司董事会战略与发展委员会议事规则》执行。
表决结果：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议案通过。
2．关于选举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议事规则》等规定，经公司董事长提名，公司第

十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由三名委员组成，召集人魏士荣先生(独立董事)，委员万雨帆先生、张
宏女士(独立董事)。本届委员会与董事会任期一致，职责权限、决策程序、议事规则等遵照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议事规则》执行。
表决结果：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议案通过。
3．关于选举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议事规则》等规定，经公司董事长提名，公司第

十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由三名委员组成，召集人张宏女士(独立董事)，委员宿玉海先生(独立
董事)、李建军先生(独立董事)。本届委员会与董事会任期一致，职责权限、决策程序、议事规
则等遵照《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议事规则》执行。

表决结果：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议案通过。
4．关于选举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议事规则》等规定，经公司董事长提名，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三名委员组成，召集人张宏女士(独立董事)，委员马
宁先生、魏士荣先生(独立董事)。本届委员会与董事会任期一致，职责权限、决策程序、议事
规则等遵照《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议事规则》执行。

表决结果：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议案通过。
5．关于选举董事会风险控制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风险控制委员会议事规则》等规定，经公司董事长提名，公

司第十届董事会风险控制委员会由三名委员组成，召集人李建军先生(独立董事)，委员宿玉
海先生(独立董事)、魏士荣先生(独立董事)。本届委员会与董事会任期一致，职责权限、决策
程序、议事规则等遵照《公司董事会风险控制委员会议事规则》执行。

表决结果：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议案通过。
（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聘任李文佳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

致。李文佳女士简历及联系方式附后。
表决结果：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议案通过。
（八）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捐赠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10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议案通过。
三、备查文件
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30日

附件：
简历及联系方式

赵明学先生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531-68906079
传真：0531-68906075
邮箱：sdlq000498@163.com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经十路14677号
邮编：250014
裴仁海，男，1972年9月出生，硕士研究生，正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曾任公司财务管

理部副经理、经理，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计划财务部副部长，山东高速光控产业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董事、财务总监。现任本公司党委委员、总会计师。

截至目前，裴仁海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95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
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未受到中国证监会惩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王宇驰，男，1978年12月出生，大学，正高级工程师，曾任山东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海外
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山东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现任本公司党委委
员。

王宇驰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
台公示，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未受到中国证监会惩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公司
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王可，男，1984年1月出生，大学，高级工程师，曾任山东鲁桥建材有限公司党支部副书
记、总经理，山东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现任本公司党委委员。

王可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
公示，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未受到中国证监会惩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公司法》

《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规
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李文佳，女，1985年4月出生，硕士研究生，高级经济师。曾任公司证券管理部专员、经理

助理、证券管理部副部长。现任本公司证券管理部部长、证券事务代表。
李文佳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
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未受到中国证监
会惩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规定的不得担任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
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531-68906077
传真：0531-68906075
邮箱：sdlq000498@163.com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经十路14677号
邮编：250014

证券代码：603377 证券简称：ST东时 公告编号：临2024-142

转债代码：113575 转债简称：东时转债

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部分银行账户

被冻结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东方时尚虚拟现实技

术应用（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虚拟现实公司”）前期发生银行账户被冻结情况详见公司

于2024年8月29日披露的《关于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139）。经

核实了解，现补充披露相关情况如下：

一、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基本情况

经自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虚拟现实公司共27个银行账户被冻结，被冻结资金合计人民

币 1,962,298.85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0.11%。其中，募集资金账户被冻结 1,
087,438.87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0.06%。本次公司及子公司被冻结的账户明

细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合计

公司名称

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
限公司

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
限公司

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
限公司

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
限公司

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
限公司

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
限公司

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
限公司

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
限公司

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
限公司

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
限公司

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
限公司

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
限公司

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
限公司

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
限公司

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
限公司

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
限公司

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
限公司

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
限公司

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
限公司

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
限公司

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
限公司

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
限公司

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
限公司

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
限公司

东方时尚虚拟现实技术应
用（北京）有限公司

东方时尚虚拟现实技术应
用（北京）有限公司

东方时尚虚拟现实技术应
用（北京）有限公司

开户行

工行大兴支行营业部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兴盛街支行

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大兴支行

北京农商行大兴支行狼
垡分理处

浙商银行北京分行

建行北京北环支行

交通银行北京兴华大街
支行

交通银行北京通州梨园
支行

杭州银行北京丰台支行

建行北京宣武支行

招商银行北京方庄支行

中国银行北京三里河支
行

兴业银行花园路支行

中国银行北京国贸支行

民生银行北京大兴新城
支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西长安街支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大兴支行

北京银行北辰路支行

北京银行黄村支行

浙商银行大兴支行

交通银行北京通州梨园
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市分行营业部

华夏银行北京康庄路支
行

中信银行北京海淀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西红门支行

民生银行北京成府路支
行

中信银行北京海淀支行

账号

020*************760

020*************271

090*************473

090*************685

100****************079

110**************334

110***************562

110***************966

110*************490

110**************720

110*********109

320******300

321************723

325******328

696***688

699***811

914**************193

010*****************324

010*****************262

100****************117

110***************785

112***********477

158***********922

811*************292

111***********712

635***797

811*************543

账户性质

一般户

一般户

基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专用存款账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基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冻结账户金额（人民币
元）

200,823.44

398,650.78

163,521.01

12.25

8,541.12

10,484.91

1.00

1,087,438.87

6,923.48

19,879.08

34,265.72

945.89

5,604.39

406.32

0.13

2,283.67

3,586.22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

18,028.46

403.59

492.52

1,962,298.85

二、银行账户被冻结的主要原因

经公司自查了解，本次银行账户被冻结主要涉及以下事项：

1、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与公司（以下简称“中信银行北京分行”，贷款方）、东

方时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时尚投资”，保证人）及徐雄（保证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审理过程中，达成和解，北京市东城区法院出具了民事调解书；鉴于公司、东方时尚投资、

徐雄未按调解书如期履行还款计划，中信银行北京分行向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2024）京0101执4995号），执行过程中在法院主持下双方签署《执行和解协议》，目前《执

行和解协议》仍在履行过程中，尚未归还中信银行北京分行的本金为1,994.04万元。公司将

持续关注该诉讼事项的后续进展，并及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虚拟现实公司与北京亦庄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亦庄国际租赁”）于2022
年5月23日签订了《融资租赁协议》，由公司及徐雄为虚拟现实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经公

司及徐雄签署的《保证合同》已在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办理了强制执行公证。因虚拟现实公司

未能如期清偿债务，亦庄国际租赁向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北京市大兴区人

民法院已依法立案执行，并出具《执行通知书》（2024）京0115执9595号。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尚未归还亦庄国际租赁的应付租金涉及金额为1,333.03万元。目前，公司正积极与相关方进

行沟通、协商，以采取有效措施争取尽快解决争议。

3、石家庄利正驾驶员服务中心（普通合伙）与石家庄东方时尚驾驶培训有限公司及公司

关于委托合同纠纷事宜，诉讼金额95.6万元（未含利息、诉讼费用等），石家庄利正驾驶员服务

中心（普通合伙）向河北省井陉县人民法院提出的诉前财产保全申请。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

司尚未收到法院保全裁定文书。公司知悉上述事宜之后，正在积极与相关方进行沟通联系，

力求妥善处理此次银行账户资金被冻结事项，争取早日解封被冻结的银行账户，减少其对公

司日常运营的影响最大程度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目前该案件尚未开庭审理。

特此公告。

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30日

证券代码：603377 证券简称：ST东时公告编号：临2024-141

转债代码：113575 转债简称：东时转债

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被轮候冻结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时尚”或“公司”）控股股东东方时尚

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时尚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徐雄先生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89,
869,600股，占公司总股本（因公司处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数据为截至 2024年 8月 29
日）720,767,333股的26.34%。

● 东方时尚投资本次新增轮候冻结92,650,000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徐雄先生累计

被轮候冻结的数量为49,728,000股，占其持股数量的100%，占公司总股本的6.90%；东方时尚

投资累计被轮候冻结的数量为 83,650,000 股，占其持股数量的 59.69%，占公司总股本的

11.61%。

公司近日自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查询系

统，获悉公司控股股东东方时尚投资所持公司合计92,650,000股股份被轮候冻结。根据中登

公司的《股权司法冻结及司法划转通知》（2024司冻0829-3号）及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南昌中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2024）赣01执357号之三），东方时尚投资所持公

司 83,650,000股股份被轮候冻结，其余 9,000,000股股份被轮候冻结原因未知。具体情况如

下：

一、本次股份被轮候冻结的基本情况

单位：股

股东名称

东方时尚投资
有限公司

东方时尚投资
有限公司

东方时尚投资
有限公司

东方时尚投资
有限公司

东方时尚投资
有限公司

合计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是

是

是

是

是

-

冻结/标记股份
数量

2,000,000

4,000,000

3,000,000

60,150,000

23,500,000

92,650,000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1.05%

2.11%

1.58%

31.68%

12.38%

48.80%

占 公 司 总
股本比例

0.28%

0.55%

0.42%

8.35%

3.26%

12.85%

冻 结 股
份 是 否
为 限 售

股

否

否

否

否

否

-

冻结起始日

2024-07-29

2024-07-29

2024-08-06

2024-08-29

2024-08-29

-

冻 结 到
期日

-

-

-

-

-

-

冻结申请人

北京市大兴区人
民法院

北京市大兴区人
民法院

北京市大兴区人
民法院

江西省南昌市中
级人民法院

江西省南昌市中
级人民法院

-

冻 结 原
因

轮 候 冻
结

轮 候 冻
结

轮 候 冻
结

轮 候 冻
结

轮 候 冻
结

-

注：1、因四舍五入原因导致数据在尾数上略有差异。

2、上表中“占其所持股份比例”的分母为东方时尚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徐雄先生合计持

有的公司股份。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司法冻结、司法标记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被冻结/标记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东方时尚投资有限公司

徐雄

合计

持股数量

（股）

140,141,600

49,728,000

189,869,600

持股比例

19.44%

6.90%

26.34%

累计被冻结数量

（股）

31,300,000

35,500,000

66,800,000

累计被标记数量

（股）

52,350,000

14,228,000

66,578,000

合计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59.69%

100%

70.25%

合计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11.61%

6.90%

18.51%

注：1、因四舍五入原因导致数据在尾数上略有差异。

2、“累计被冻结数量”未包含轮候冻结数量。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徐雄先生所持公司49,
728,000股股份已全部被轮候冻结，东方时尚投资所持公司 83,650,000股股份已全部被轮候

冻结。

3、东方时尚投资通过信用账户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持有的56,491,600股未被司法标记或

司法冻结。

三、其他说明及风险提示

1、公司通过公开渠道获悉，公司控股股东东方时尚投资所持有的公司共计3,600,000股

无限售流通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50%）于2024年3月11日10时至2024年3月12日10时

止（延时的除外）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阿里巴巴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公开拍卖拟进行

司法拍卖。经查询阿里巴巴司法拍卖网络平台，因无人出价，上述股权拍卖已流拍。公司于

2024年3月27日接到控股股东东方时尚投资通知，东方时尚投资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3,
600,000股被司法处置，处置方式以股票作价抵偿债务（公告编号：临2024-008、临2024-014、
临2024-021）。

公司通过公开渠道查询获悉，公司控股股东东方时尚投资持有的公司共计5,675,700股

无限售流通股于2024年4月23日10时至2024年4月24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2024年4月

26日 10时至 2024年 4月 27日 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京东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司法拍

卖。经公司查询京东司法拍卖平台公示的《网络竞价成交确认书》，上述股份由竞买人戴徐雅

竞得，并已完成股权过户登记手续（公告编号：临 2024-020、临 2024-035、临 2024-036、临

2024-051）。

2023年11月10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公司控股

股东因违约处置导致权益变动计划公告》（公告编号：临2023-088），该违约处置计划为中信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拟对东方时尚投资所持部分公司股份

进行强制平仓。截至2024年5月31日，本次被动减持计划时间区间届满，实际减持股份488,
4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截至2024年5月30日）的0.07%。

2、根据控股股东东方时尚投资提供的《企业信用报告》（报告时间：2024年8月30日）显

示：东方时尚投资未结清贷款金额53,692.15万元，其中逾期金额12,068.84万元，上述债务均

涉及诉讼或仲裁情况。东方时尚投资不存在主体和债项信用等级下调的情形。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存在资金占用情况，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08
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东方时尚2024年半年度报告》。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东方时尚投资及一致行动人徐雄先生所持公司部分

股份被司法冻结、司法标记及轮候冻结状态，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导致东方时

尚投资所持本公司股份被强制过户，不会对本公司的生产经营、控制权、股权结构、公司治理

等情况产生影响，亦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公司治理产生重大不利影响。若后续出现强制过

户风险，东方时尚投资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提前还款、补充质押等措施应对上述风险，并及时

告知本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30日

证券代码：603377 证券简称：ST东时 公告编号：临2024-140

转债代码：113575 转债简称：东时转债

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相关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北京大华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或“东方时尚”）2023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审计，并出具了否定

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等相关规定，公

司股票自2024年5月6日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8.4条规定，公司将每月披露一次其他风险

警示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提示相关风险。

一、公司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相关情况

北京大华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有效

性进行审计，并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第9.8.1条等相关规定，公司股票自2024年5月6日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4年4月30日披露的《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暨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
050）。

二、关于争取撤销其他风险警示所采取的措施及有关工作进展情况

1、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一一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一一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

露》等相关文件的规定，公司对2018年度、2019年度、2020年度、2021年度、2022年度财务报

表进行了追溯调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4月30日、2024年6月15日披露的《关

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47）、《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后的财务报表和附注》《2023年第三季度报告（更正版）》。

2、关于保理公司扣款，2023年 9月天津海合众泰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合众

泰”）从公司一账户中扣款3,500万元，截至目前仍未归还上述款项。公司一直试图通过与海

合众泰进行沟通以追回相关款项，但海合众泰均予以拒绝。公司针对上述事项已向法院提起

诉讼进行追偿，该案目前已被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受理，目前该案正在一审审理中。

3、公司与北京桐隆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桐隆汽车”）及相关方的交易存在关联

交易非关联化，为规范上述关联交易行为，2024年6月21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

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追认关联方并确认关联交易的议案》；

2024年7月8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上述议案股东大会审议未通过。

为规范整改，公司对相关责任人员进行处罚，并将组织管理层及相关业务部门、关键岗位

业务人员对相关法律法规、管理制度、审批流程的学习和培训，强化关键人员、关键岗位的规

范意识。责令相关部门以此为戒，强化公司内部信息收集、流转的管理和监督，认真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进一步增强风险防范意识，提升信息披露质量。

4、桐隆汽车未能真实交付AI智能驾培系统，针对上述事项，公司向桐隆汽车进行了核实

确认，桐隆汽车知悉上述944台AI智能驾培系统未交付的情况。双方于2024年4月25日签

署了《补充协议》，约定桐隆汽车于2024年12月31日前完成剩余944台AI智能驾培系统的交

付。为保障上述944台AI智能驾培系统交付，公司已安排人员定期关注桐隆汽车交付进展，

若到期未交付，公司将通过采取包括但不限于提起诉讼、诉前保全等措施，最大限度保障公司

权益和资产安全。

因公司相关的内部控制未能防止和及时发现并纠正上述违规行为，与之相关的内部控制

存在重大缺陷。为规范整改，公司对相关责任人员进行处罚，并将组织管理层及相关业务部

门、关键岗位业务人员对相关法律法规、管理制度、审批流程的学习和培训，强化关键人员、关

键岗位的规范意识。责令相关部门以此为戒，强化公司内部信息收集、流转的管理和监督，认

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进一步增强风险防范意识，提升信息披露质量。

5、公司子公司东方时尚驾驶学校晋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晋中子公司”）将超过工程量

的预付款计入在建工程，导致前期多确认在建工程事项，针对上述事项，2024年4月15日，公

司委托律师向北京正方新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方新辰”）发出“关于督促北京正

方新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返还工程款的律师函”，要求正方新辰务必于 2024年 4月 30日之

前，将晋中子公司已预付的工程款3,550万元汇至晋中子公司指定的账户，否则，晋中子公司

将依法采取包括诉讼途径在内的一切途径催讨预付工程款，并追究正方新辰的违约责任。正

方新辰对上述律师函予以拒收，针对上述情况，公司已向法院提起诉讼进行追偿，该案已被晋

中市榆次区人民法院受理，并定于2024年9月20日开庭审理。

6、东方时尚在VR智能型汽车驾驶培训模拟器采购交易中，存在2,809台VR智能型汽车

驾驶培训模拟器未完整交付的情形。针对上述事项，公司高度重视，立即组织有关人员与北

京千种幻影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千种幻影”）进行交涉，并要求其提供了后续履约计划和

安排。2024年4月23日，千种幻影向公司提供了交付计划，内容如下：

“我方将在贵方对相关已交付货物的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继续完成剩余设备的交货义

务。为此，我方将积极配合进行已交付货物的清点，就缺漏设备列示清单，并相应进行相关设

备的生产、采购及装备。在完成VR汽车驾驶模拟器整套装备后，重新履行完整交付义务。

拟交付日期为2024年12月31日。

考虑资金安排及设备配套采购等时间需求，肯请贵方宽容2个月时间，我方将在2个月内

进行相关筹备。我方将从2024年6月30日起逐步进行交付，并于前述拟交付日期前完成交

付。在此期间，我方同意将相应承担VR汽车驾驶模拟器整套自重新交付日起5年内的专业

技术服务。如贵方在此期间因市场环境或外部因素需要我方调整交货计划的，我方将尽最大

商业努力予以配合。”

公司将督促千种幻影按新的交付计划和安排按时、按期、足额履约。必要时，公司将采取

包括但不限于提起诉讼、诉前保全等方式，最大限度保障公司利益。

7、目前公司经营情况正常，公司会持续完善内控制度的执行和审计监督机制，全面梳理

和规范内控流程，加强对重点风险领域的内控检查，切实保证内控制度的有效执行，不断提升

公司规范运作水平，维护好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8、公司正研究制定进一步的具体措施。

三、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况说明

因公司《2023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被出具否定意见，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第9.8.1条等相关规定，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8.4条规定，公司将每月披露一次其他风险警

示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提示相关风险。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

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

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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